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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规〔2017〕201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高速公路 
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（2017 年 

修订版）的通知 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公路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省交通

集团有限公司，省高速公路营运协会： 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高速公路2015

年至 2017 年建设计划及中远期规划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5〕581

号）和我省交通运输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，结合我省高速公路发

展实际，参照《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（JT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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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03-2007）和《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》（GB/T917-2009），

我厅对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进行了修订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原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>的通

知》（粤交规〔2008〕117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（修订版） 

2.广东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表（修订版） 

3.国家高速公路粤境段路线命名和编号表 

4.广东省高速公路线路编号示意图（修订版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月 2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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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广东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 

（修订版） 

1. 范围 

本规则规定了广东省高速公路网组成路线的命名和编号规

则，以及各路线的全称、简称和路线编号。 

本规则适用于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》和近期建设计划中

确定的高速公路路线，以及部分承担高速公路功能且纳入高速公

路联网收费的城市快速路。 

我省境内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路线，其命名和编号方案由

交通运输部制定。 

2. 命名规则 

2.1 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各路线的名称一般用路线起讫点的

地名加连接符“－”组成，全称为“××－××高速公路”。路

线简称一般用起讫点地名的首位汉字组合表示。如“汕头－湛江

高速公路”，简称“汕湛高速”。 

2.2 路线起讫点按照“路线由北向南、由东向西”的原则确

定（出省通道和省会放射线除外），起讫点地名一般用县（或区）

名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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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各路线的全称和简称不得重复。为避

免重复，可选择起讫点地名中的其它汉字组成路线的全称和简称，

也可采用3位及以上汉字组成路线简称。如“广州－佛山-肇庆高

速公路”，简称“广佛肇高速”。 

2.4 城市（或地区）高速公路环线，其名称一般以城市（或

地区）命名，全称为“××环城高速公路”，简称为“××环城

高速”。 

2.5 高速公路联络线或支线的简称，一般以其连接的目的地

命名。如“梅龙高速梅州东联络线”简称“梅州东线”。 

3. 编号规则 

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的编号规则与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

的编号规则总体上保持一致。 

3.1 编号结构 

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编号结构，由字母“S”+阿拉伯数字

组成。 

3.2 编号类型 

按路线在省高速公路网中的走向和功能，路线编号分为省会

放射线、横线、纵线、环线、联络线与支线等。 

3.3 编号规则 

3.3.1 省会放射线：编号为一位数，由正北开始按顺时针依

序编排，编号区间S1-S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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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纵线：编号为两位奇数，总体上由东向西依序编排，

编号区间S11-S79。 

3.3.3 横线：编号为两位偶数，总体上由北向南依序编排，

编号区间S10-S80。 

3.3.4 环线：编号为两位数，编号区间 S81-S89。根据我省

高速公路网结构特点，环线编号仅用于广州、深圳、韶关、潮汕

等城市(或地区)。 

3.3.5 联络线与支线：编号为四位数，编号前两位数字一般

取其连接的主线编号数字，后两位数字从“11”起编排；对于连

接两条国家高速公路或主线为省会放射线的路线，编号前两位数

字用“99”，后两位数字从“11”起编排。 

3.3.6 与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的终点对接的路线，其数字编

号一般沿用国家高速公路路线编号数字。如广三高速与二广高速

(G55)对接，编号为S55。 

4 其他 

4.1 本规则内包含的高速公路路线（项目），其规划建设等

有关事项，应以国家和省印发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和建设计划为依

据。 

4.2 根据高速公路联网收费、干线路网运行监测和交通应急

管理等工作需要，本规则对部分城市快速路一并进行了编号，但

不改变其城市道路属性。涉及城市道路管理和养护等事项，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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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4.3 对于部分已通车运行而名称与本规则不符的高速公路，

宜尊重群众使用习惯，不再对其名称进行调整。如广珠西线高速、

西部沿海高速、广深沿江高速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— 7—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、公路局，省府办公厅，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省环境保护厅，省公安厅交管局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2月 23日印发  

 


